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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综合交通运输学会团体标准

《一般煤电固废基固化土回填应用技术要求》

编制说明

一、背景、目的意义和作用

我国作为一个海洋大国，拥有 18000 公里海岸线，沿海地区

包含的经济体量占据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而江苏沿海

港口以及道路建设作为当地经济的重要支撑设施，其发展趋势时

刻也在影响着社会的总体发展。

江苏是水运大省，也是水运强省，全省拥有 2.4 万公里的内

河航道网络，其中《加快打造更具特色的“水运江苏”三年行动

计划（2024－2026 年）》、《江苏省干线航道网规划（2017-2035

年）》，规划沿海 10 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达到 33 个、沿江 5 万

吨级及以上泊位数达到 149 个、千吨级干线航道网 4010 公里。随

着我省水路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回填料的需求量也将越来

大，但是随着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日益增强，传统的砂石料开采

收到更加严格的限制，砂石料的供应矛盾更加突出，迫切需要寻

找替代资源，煤电固废的固化应用能有效的缓解砂石料供需矛盾

突出问题，因此，亟需编写、制定一般煤电固废基固化土回填应

用技术要求。

交通运输部《公路水运工程应用工业固废管理办法（试行）》

（交办规划〔2022〕21 号）率先打开粉煤灰、矿渣微粉等固废规

模化利用通道，但设计、施工、验收标准的缺失成为“最后一公

里”瓶颈。江苏省《加快打造更具特色的“水运江苏”三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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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2024—2026 年）》进一步将“固废规模化利用”写入绿色

港口创建指标，并把“制定一批地方（团体）标准”列为政策工

具，本标准正是直接响应。

围绕国家“碳达峰、碳中和”和“无废城市”建设总体目标，

紧扣江苏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科技创新需求，针对传统

砂石料等回填材料价格昂贵、开采时对环境影响较大等突出问题，

同时面对炉渣、粉煤灰、矿渣、脱硫石膏等煤电固废和一般工业

固废“来源复杂、产生量大、处置困难”的现实矛盾，亟需制定

覆盖“原材料评价-配合比设计-施工控制-质量验收”全链条的《煤

电固废基复合固化土应用技术规程》，打通多源固废规模化、高

值化、工程化应用的“最后一公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江

苏样板。

目前，传统固化土技术已在道路工程、基坑回填及地基加固

等领域得到一定应用，其基本思路是以天然土为主体材料，通过

掺入石灰、水泥或少量粉煤灰、矿渣等无机材料来改善土体的力

学性能与耐久性能。然而，这一模式在固废资源化利用方面仍存

在明显局限性：一方面固废利用率有限，难以缓解日益严峻的固

废堆存压力；另一方面对天然土资源依赖较强，利用固废来代替

水泥和石灰等传统材料，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契合绿色低碳与可持

续发展的方向，但其掺量较低，仍是以天然土为主题，难以充分

体现固废资源化利用的优势，在“双碳”战略背景下，单纯依赖

传统固化土已难以满足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

在众多固废类型中，煤电固废（炉渣、粉煤灰、石膏）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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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大、堆存压力重和潜在胶结活性高等显著特点，因而成为固

化土材料开发的重要候选对象。首先，从产量和堆存现状看，我

国煤电产业规模庞大，粉煤灰、炉渣和脱硫石膏年产量巨大，其

中部分固废长期以堆存方式处置，已造成土地占用与环境安全隐

患。其次，从材料特性看，粉煤灰和炉渣中含有大量潜在活性的

硅铝成分，石膏则可在体系中发挥硫酸盐激发与调节作用。此外，

江苏省煤电、化工及冶金产业集聚，煤电固废种类齐全且就地取

材便利，具有资源本地化利用的突出优势。综合来看，以煤电固

废为主要原料制备新型固化土，不仅能有效解决堆存压力问题，

也为大宗固废规模化消纳与高值化利用提供了可行路径。

因此，项目组开发以煤电固废（炉渣、粉煤灰、石膏）为主

体，联合铁尾矿与淤泥等固废资源，可替代砂石料进行回填的新

型固化土材料。这种固化土在材料体系上由“土体为主+固化剂改

良”转变为“固废为主+土体为辅”，不仅能够大幅提升固废利用

率，减少对天然土资源的依赖，还可通过多废协同作用改善固化

土的力学性能与耐久性。其研究与应用对于解决固废堆存难题、

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促进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具有

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工程意义。

二、编制过程

根据苏交学办【2025】83 号文件，江苏省综合交通运输学会

关于《固废基低碳胶凝材料搅拌桩施工技术要求》等 2 项团体标

准立项的公告，编制小组按照工作计划开展《一般煤电固废基固

化土回填应用技术要求》的编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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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按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

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规定编制。编制组主要人员多年从事

港口固化土研究工作，对相关行业特征特性比较了解。本文件的

编制主要经历了以下的几个过程：

1．前期预研（2024.08~2025.02）

围绕相关文献资料、法律法规、标准规范三大类进行全面检

索，梳理与分析，累计收集各类技术文件 13 份，其中文献 4 篇、

法规 4 部、标准 5 项，充分了解了煤电固废资源化利用的政策，

确定了煤电固废资源化利用的可行性，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技术文

件支撑。

收集材料如下：

（1）文献资料

1）煤电固废综合利用途径及其碳减排效应

2）煤电化基地大宗固废“三化”协同利用基础与技术

3）煤基灰/渣的大宗固废资源化利用现状及发展趋势

4）准东煤电基地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研究

（2）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

3）粉煤灰综合利用管理办法

4）关于十四五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指导意见

（3）标准规范

1）GB 34330-2017/2025 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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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B/T 1596-2017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

3）GB/T 18046-2017 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

炉矿渣粉

4）GB/T 25177-2010 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

5）GB/T 50146-2014 粉煤灰混凝土应用技术规范

2．成立编制组（2025.03~2025.04）

2025 年 3 月起启动团体标准制定工作，组建了由江苏筑港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工业大学、连云港新晟港码头有限公司、

连云港港口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

计院有限公司、中交天津港湾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等参与的标准

制定工作小组，负责标准的调研、起草、编制和修改。

3．标准起草（2025.05~2025.09）

（1）2025 年 5 月，编制组初步确立了标准框架，经组内多次

研讨，完善了框架内容并初步确立了标准要素。本稿确立的标准

内容包括“1 范围、2 规范性引用文件、3 术语和定义、4 原材料、

5 配合比原则、6 施工、7 质量控制与检查验收、8 检验规则、9

环境保护”，初步确定标准名称为《煤电固废基固化土应用技术

规程》。

（2）2025 年 6 月~9 月，编制组依托南京工业大学国家级重

点实验室以及江苏筑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高兆福劳模创新工作室

对煤电固废进行成份分析和配比试验。经过征求专家意见以及经

验总结，编制组对标准条文进行多次修改完善，标准章节内容调

整为“1 范围、2 规范性引用文件、3 术语和定义、4 原材料、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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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比设计、6 施工、7 质量控制与检查验收、8 环境保护”并形

成标准《煤电固废基固化土应用技术规程》工作组讨论稿。

4．标准立项（2025.10）

2025 年 10 月，编制组前往江苏省综合交通运输学会参加标准

立项审查会议。经专家指导，标准名称改为《一般煤电基固化土

回填应用技术规程》并批准立项。10 月 27 日，学会发布《江苏省

综合交通运输学会关于<固废基低碳胶凝材料搅拌桩施工技术要

求>等 2 项团体标准立项的公告》

5．预审稿编制（2025.11）

编制组按照专家意见及工作计划对标准《一般煤电固废基固

化土回填应用技术要求》进行修改完善，完成标准预审稿编制。

6．标准初审审查会（2025.12）

2025 年 12 月 19 日下午，江苏省江综合交通运输学会港航分

会在南京组织召开了《一般煤电固废基固化土回填应用技术要求》

初审审查会，与会专家听取了编制组对标准编制情况的汇报，审

阅了相关资料，对标准内容进行了认真讨论和审议，并对标准提

出修改建议：目次第 4 章~第 8章调整为“4基本规定、5原材料、

6配合比设计、7施工、8质量检验”，“8环境保护”内容并入

相关章节；进一步符合规范性引用文件的合理性、必要性；补充

完善配合比设计相的相关内容；按照《水运工程质量检验标准》

（JTS 257-2008）的相关章节要求修改“8质量检验”的内容。同

时编制组根据与会专家和代表提出的其他意见，进一步完善“标

准”，并展开征求意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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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征求意见（2026.1~2026.2）

对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展开定向和公开征求意见。

三、与现有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强制

性标准，不存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与该标准的内容相同。

本文件引用和参考了下列标准：

GB 36600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试行）

GB 50137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GB/T 1596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

GB/T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 18046 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

GB/T 30760 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技术规范

GB/T 30810 水泥胶砂中可浸出重金属的测定方法

GB/T 31288 铁尾矿砂

GB/T 50123 土工试验标准

GB/T 50279 岩土工程基本术语标准

JC/T 2074 烟气脱硫石膏

CJ/T 526 软土固化剂标准

HJ 557 固体废物 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水平振荡法

JTS 168 港口道路与堆场设计规范

JTS 216 港口道路与堆场施工规范

JTS 257 水运工程质量检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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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标准主要内容的创新先进

1．标准主要技术指标确立

（1）原材料和配合比

以淤泥、铁尾矿泥、一般煤电固废为核心生产原料，所有原

料需先排除危险废物属性。固化材料包含粉煤灰、脱硫灰/石膏、

炉渣、催化剂和拌合水等，其中粉煤灰需符合 GB/T 1596 要求且

不低于 II 级，脱硫灰/石膏需符合 JC/T 2074 规定，催化剂等外

加剂质量需满足 GB 8076 要求。结合工程场地使用要求、荷载等

级、结构形式、材料特性及环境条件开展室内配合比试验，初步

确定配合比；试验阶段采用单因素试验、正交试验方案，结合设

计指标参数综合确定固化材料与催化剂的最终施工配合比。

在上述配合比设计原则的基础上，围绕不同原材料组合及目

标强度等级，开展了系统的室内配合比试验研究。试验重点分析

固化材料掺量变化对回填料力学性能及环境安全性能的影响，据

此确定满足工程应用要求的原材料配合比范围。试验结果如下：

1）原材料成分检测

表 1 样品成分检测表

原料 SiO2 Al2O3 CaO1 Fe2O3 SO3 MgO1 P2O5 Cl LOI

粉煤灰 51.19 29.94 5.39 4.89 0.869 1.05 0.416 0.145 1.86

炉渣 44.23 28.91 8.56 6.43 0.767 1.09 0.218 0.508 5.89

脱硫石膏 1.25 0.519 39.16 0.214 48.17 0.42 0.0226 0.231 9.82

铁尾矿 53.43 5.95 0.116 34.11 - 0.256 0.361 0.0232 4.58

2）原材料活性指标试验

表 2 活性试验结果表

原料
抗折强度/MPa 抗压强度/MPa

3d 7d 28d 3d 7d 28d
粉煤灰 3.61 4.03 4.95 15.78 18.5 2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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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尾矿 2.98 3.21 3.54 12.34 13.75 17.48
炉渣 1.15 1.36 2.37 3.7 4.15 5.34

3）正交试验设计

以粉煤灰为 A，脱硫石膏为 B，炉渣为 C 作为三因素，以 40、

45、50 作为 A、C 的三水平，以 10、15、20 作为 B 的三水平，设

计如下的 3 因素 3 水平的正交设计表。

表 3 正交试验设计表

组号 A（粉煤灰） B（脱硫石膏） C（炉渣）

1 1 1 1

2 1 2 2

3 1 3 3

4 2 1 2

5 2 2 3

6 2 3 1

7 3 1 3

8 3 2 1

9 3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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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无侧限抗压强度表

组号
抗压强度/MPa

3天 7天 28天

1 1.55 1.78 1.93

2 1.26 1.28 1.70

3 0.93 1.19 1.44

4 1.42 1.70 1.97

5 1.25 1.36 1.46

6 1.07 1.24 1.52

7 1.52 1.52 1.94

8 1.15 1.55 1.94

9 0.95 1.15 1.49

表 5 7 天强度极差分析表

K1 4.25 5 4.57

K2 4.30 4.19 4.13

K3 4.22 3.58 4.07

k1 1.42 1.67 1.52

k2 1.43 1.40 1.38

k3 1.41 1.19 1.36

极差 R 0.02 0.48 0.16

主次顺序 B＞C＞A

优水平 A2 B1 C1

优组合 B1C1A2

表 6 28 天强度极差分析表

K1 5.07 5.84 5.39

K2 4.95 5.10 5.16

K3 5.37 4.45 4.84

k1 1.69 1.95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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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 1.65 1.70 1.72

k3 1.79 1.48 1.61

极差 R 0.14 0.47 0.19

主次顺序 B＞C＞A

优水平 A3 B1 C1

优组合 B1C1A3

对正交设计试验结果进行极差分析。Kjm为第 j列因素 m水

平所对应的试验指标和，kjm为 Kjm平均值。由 kjm大小可以判

断第 j列因素优水平和优组合。Rj为第 j列因素的极差，反映了第

j列因素水平波动时，试验指标的变动幅度。Rj越大，说明该因素

对试验指标的影响越大。根据 Rj大小，可以判断因素的主次顺序。

经过分析，因素 B（脱硫石膏）影响最大，C（炉渣）次之，A（粉

煤灰）最小，所以主次顺序为 B＞C＞A。

结合不同因素的最优水平及实验数据，本标准在第五章中确

定了不同强度等级下回填材料的配合比参考表，为工程设计和施

工提供科学依据，确保回填材料在满足设计强度的同时兼顾环境

安全。

（2）技术要求

技术要求主要从无侧限抗压强度、压实度、压缩性、渗透性、

耐久性、重金属浸出等方面做出规定。

（3）试验方法

固化土试件应放入养护室内进行养护，养护室温度应控制在

20℃±3℃，湿度应控制在 90%以上。无侧限抗压强度、压实度、

压缩性、渗透性、耐久性等试验应按照 GB/T 50123 相关规定执行。



12

固化土重金属浸出试验应按照 GB/T 30810 规定的方法进行，其中

样品制备按照 CJ/T 526-2018 附录 D 中相关规定执行。

（4）检验规则

主要规定了检验分类、检验项目、抽样方法、判定规则的要

求。

2.标准主要内容的创新先进性

本标准的创新先进性集中体现在材料体系革新、技术链条闭

环、环保与性能协同、本地化适配四大核心维度，具体如下：

（1）材料体系突破性转型：颠覆传统“土体为主+固化剂改

良”的固化土模式，首创“固废为主+土体为辅”的新型材料体系，

以煤电固废（粉煤灰、脱硫灰/石膏、炉渣）为核心原料，联合铁

尾矿泥、淤泥等固废资源替代砂石料，大幅提升固废利用率的同

时，减少对天然土资源的依赖，契合“双碳”与“无废城市”战

略目标。

（2）多废协同的性能优化技术：通过正交试验明确脱硫石膏

（影响最大）、炉渣、粉煤灰的主次作用及最优配比，利用煤电

固废中硅铝活性成分与石膏的硫酸盐激发效应，实现多固废协同

增强，使固化土力学性能（28 天抗压强度最高达 28.88MPa）与耐

久性显著提升，解决了单一固废应用性能不足的痛点。

（3）全链条标准化闭环设计：首次构建“原材料评价-配合

比设计-施工控制-质量验收”全流程技术规范，填补了公路水运

工程煤电固废规模化应用的标准空白，明确了原材料固废属性鉴

别、配合比试验方法、施工工艺参数（如分层回填厚度、碾压原



13

则）及质量检验指标（承载力、压实度等），打通了固废工程化

应用的“最后一公里”。

（4）环保与工程性能双控：将环境保护要求深度融入各环节，

明确重金属含量及浸出液限值（符合 GB 36600、GB/T 30760），

规定原材料堆放、运输、施工的防扬尘、防抛洒措施，实现“力

学性能达标+环境安全可控”的双重目标，避免固废利用带来的二

次污染风险。

（5）本地化适配与实用性创新：结合江苏水运大省的资源禀

赋（煤电固废种类齐全、就地取材便利），针对内河航道、港口

建设的回填需求，制定差异化配合比参考表（三级强度等级），

并要求无工程经验地区开展工艺性试验，确保技术的适配性与可

操作性，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江苏样板”。

五、标准主要内容的可行依据

本标准主要内容的可行依据贯穿“科学有效、技术先进、经

济合理”三大核心维度，依托资料查阅、实地调研、课题研究、

试验论证、技术积累、政策适配六大支撑，所有条款均有明确的

实践基础与数据支撑，具体如下：

1.科学有效：以系统调研与精准试验为核心支撑

（1）资料查阅奠定理论基础

前期预研阶段（2024.08~2025.02），编制组全面检索梳理三

大类 10 余份核心技术文件，形成完整理论支撑体系：

文献资料：涵盖《煤电固废综合利用途径及其碳减排效应》

《煤基灰/渣的大宗固废资源化利用现状及发展趋势》等 4 篇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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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明确煤电固废的资源化潜力与技术路径；

法律法规：依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循环经济促

进法》等 4 部法规，确保标准符合环保与资源利用的法定要求；

标准规范：参考 GB 34330（固体废物鉴别）、GB/T 1596（粉

煤灰）等 5 项现有标准，保障技术指标的兼容性与合规性。

（2）试验论证锁定关键指标

依托南京工业大学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及江苏筑港集团劳模创

新工作室，开展多维度试验，为标准条款提供精准数据支撑：

原材料性能试验：完成粉煤灰、炉渣、脱硫石膏、铁尾矿的

成分检测（明确 SiO₂ 、Al₂ O₃ 等关键成分含量，如粉煤灰 SiO

₂ 占比 51.19%、Al₂ O₃ 占比 29.94%）与活性指标测试（28 天抗

压强度：粉煤灰 28.88MPa、铁尾矿 17.48MPa），证实原料具备潜

在胶结活性，满足固化土核心原料要求；

配合比正交试验：设计“粉煤灰（A）、脱硫石膏（B）、炉

渣（C）”三因素三水平正交试验，通过极差分析明确影响强度的

主次顺序（B＞C＞A），确定一级、二级、三级强度等级的配合比

范围，28 天抗压强度最高达 1.97MPa，满足水运工程回填力学需

求；

环保安全性试验：按 GB/T 30810 方法开展重金属浸出试验，

确认固化土重金属含量及浸出液限值符合 GB 36600（二类用地筛

选值）、GB/T 30760 要求，杜绝二次污染风险。

2.技术先进：以创新技术与行业积累为核心支撑

（1）技术积累保障条款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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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团队由江苏筑港建设集团、南京工业大学、中交三航院

等 6 家单位组成，核心成员长期从事港口固化土、岩土工程施工

及标准编制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固废利用与水运工程实践经验，

能够精准匹配行业技术需求。

（2）课题研究赋能技术创新

吸收“煤电化基地大宗固废‘三化’协同利用”等课题成果，

创新提出“固废为主+土体为辅”的材料体系，替代传统“土体为

主+固化剂改良”模式，大幅提升固废利用率；同时借鉴固废硫酸

盐激发、多废协同增强等技术，优化施工工艺与质量控制要求，

确保技术先进性与实用性的统一。

3.经济合理：以资源禀赋与成本优化为核心支撑

（1）实地调研适配本地资源

通过对江苏水运工程建设现状与资源分布的实地调研，明确

两大核心经济优势：

需求匹配：江苏拥有 2.4 万公里内河航道网，规划 33 个 10

万吨级以上沿海泊位、149 个 5 万吨级以上沿江泊位，回填料需求

量巨大，而传统砂石料开采受限、价格昂贵，煤电固废基固化土

可直接替代砂石料，缓解供需矛盾；

资源便利：江苏煤电、化工、冶金产业集聚，粉煤灰、脱硫

石膏、炉渣等煤电固废种类齐全、产量大，且铁尾矿泥、淤泥等

固废资源丰富，可就地取材，大幅降低运输成本与原料采购成本。

（2）政策适配降低推广成本

响应交通运输部《公路水运工程应用工业固废管理办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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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江苏省《“水运江苏”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 年）》

等政策，将“固废规模化利用”纳入绿色港口创建指标，标准实

施可享受政策导向红利，降低项目应用的审批与推广成本，具备

显著的经济可行性。

4.实践可行：以工程经验与专家论证为核心支撑

（1）施工工艺源于工程实践优化

标准中的施工要求均基于水运工程实践总结并优化：

制备与回填：采用集中厂拌或现场拌和（配抑尘措施）、“水

平分层填筑”（第一层 300~400mm、后续 200~300mm）等工艺，参

考《港口道路与堆场施工规范》（JTS 216），适配水运工程现场

条件；

碾压与养生：明确“先轻后重、先慢后快”碾压原则、边界

多压 2~3 遍的要求，以及按环境温度分级的养生期（20℃以上≥

7d、5~20℃延长、低于 5℃保温），均经过小范围试施工验证，可

有效规避施工风险。

（2）专家论证完善条款合理性

编制过程严格遵循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历

经前期预研、编制组成立、标准起草、立项审查等 7 个阶段，流

程规范；

征求多家单位多位专家意见，根据反馈完善标准；

经初审审查会优化章节结构（如“环境保护”并入相关章节）、

完善配合比设计与质量检验内容，确保条款符合工程实际需求，

具备极强的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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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质量可控：以标准衔接与检验规范为核心支撑

质量检验相关要求全面衔接现有成熟标准，确保检验结果可

靠：

检验项目与方法：地基承载力（静载荷板试验）、压实度（环

刀法、灌砂法）等主控项目，平整度、厚度等一般项目，均按《水

运工程质量检验标准》（JTS 257-2008）执行，检测频率（如每

50000m²取 1 点进行承载力试验）符合行业质量控制常规要求；

原材料检验：粉煤灰不低于 II 级（GB/T 1596）、脱硫石膏

符合 JC/T 2074 规定、炉渣最大粒径≤20mm 等要求，均参考国家

标准，从源头保障固化土质量稳定。

六、标准宣贯和推广应用的实施计划与措施

1.加强标准在我省水运行业实施的应用，推进标准实施

建议以煤电固废基复合固化土作为回填材料工程项目的设

计、施工、监理、管理、建设等单位，积极采用本标准。

2.加大标准宣贯力度，扩大宣贯范围

定期组织针对采用固废基低碳胶凝材料搅拌桩的相关企业和

相关从业人员的技术培训活动，邀请专家对《一般煤电固废基固

化土回填应用技术要求》的内容进行详细解读和讲解。标准的宣

贯工作不仅包括标准文本本身，还应包括标准的编制说明，使得

标准使用者不仅了解标准文本中规定的内容，还了解本标准编制

说明中对于标准制定背景、制定依据等内容，以利于标准的贯彻

执行。

3.做好信息反馈和适用性评价，提高标准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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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标准宣贯后，要时刻跟踪本标准的实施情况，记录标准

在实际应用中的具体效果，对于实用性不强、适用性差的条款要

及时反馈到相关行业管理部门，以便采取相应的措施。

七、编制过程发生的重大分歧意见处理情况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八、其他予说明的事项

无。


